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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川县老君山镇新生采石场水土保持设施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建设项目名称：剑川县老君山镇新生采石场 

建设单位：剑川县老君山镇新生采石场 

单位工程名称：拦渣工程、临时防护工程、防洪排导工程、植被

建设工程 

所含分部工程：墙体、排洪导流设施、拦挡、沉沙、排水、点片

状植被 

 

 

 

二 O 一八年六月 



 

 

 

剑川县老君山镇新生采石场 

水土保持设施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建设单位：剑川县老君山镇新生采石场 

 

设计单位：大理山水矿业开发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单位：剑川县老君山镇新生采石场建设生产部 

 

运行管理单位：剑川县老君山镇新生采石场 

 

验收日期：2018 年 6 月 

 

验收地点：剑川县老君山镇



 

剑川县老君山镇新生采石场 

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前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 号）的规定，2018

年 6 月云南兴禹生态环境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剑川县老君山镇新生采石场

水土保持设施单位工程初验。参加本项目单位工程自查初验的有：施工单位（剑

川县老君山镇新生采石场）、水土保持监测单位（云南兴禹生态环境建设有限责

任公司）等。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水土保持防护工程共划分 4 个单位工程，分别为拦渣工程、临时防护

工程、防洪排导工程、植被建设工程。工程设计单位为大理山水矿业开发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施工单位为剑川县老君山镇新生采石场。 

实际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根据工程建设需要完成了混凝土排水沟 198m、

干砌石挡墙 100m、浆砌石挡墙 107m、绿化 3450m2、土质排水沟 205m、简易沉

砂池 1 口。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 23.05 万元。 

这些措施的实施，有效地保证了项目建设及运营期间的安全，各项分部工程

质量稳定，外观无损坏，砂浆取样试块强度满足要求。 

二、工程质量评定 

本次质量鉴定主要分为 4 个单位工程，6 项分部工程和 20 个单元工程。单

元工程合格率为 100%，优良率达 30%。经对各单位工程质量进行评定，其中烂

渣工程、防洪排导工程质量评定为优良。 

综合评定，本项目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合格率为 100%，工程质量稳定，运行

正常，发挥了应有的维护边坡稳定、防治水土流失的作用。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 

无。 

五、验收结论及工程管理意见 

经验收，该水土保持单位工程质量合格，按照设计工期及时组织施工，并提

前交付使用。在投资控制方面，本着只有经过质量评定并合格才予以计量支付的

原则，对工程量的计量不超前；对变更的费用严格审查，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办

理各项变更手续。工程设计、施工档案齐全，运行正常，同意交工使用。 

 

 

 

 

 

 

 

 

 

 

 

 

 

 

 

 

 

 

 

 

 



 

六、验收组成员及参验单位代表签字表 

 


